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

回复》之核查意见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3-1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中通国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的回复》之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会 172205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

下简称“通知书”）收悉。对通知书所提财务会计问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对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

国脉”、“公司”）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现做专项说明如下： 

 

一、 通知书 1 提到：“申请材料显示，收益法评估时上海共创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共创）2017 年预测收入 10,634.78 万元，预测净利润

2,797.61 万元。其中，预测 IDC 运营维护业务收入 7,259.63 万元，IDC 增值服务收

入 890.22 万元，系统集成及软件开发收入 2,484.93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最新经营

数据，分业务类型补充披露上述预测收入和净利润的可实现性。请独立财务顾

问、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结合最新经营数据，分业务类型补充披露上述预测收入和净利润的可实

现性。 

（1）上海共创 2017 年收入的可实现性 

上海共创 2017 年的预测收入 10,634.78 万元，截至 2017 年 11 月底，实现情

况具体分析如下： 

1）2017 年 1-11 月主要经营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   目 2017 年 1-11 月 

一、营业收入 90,213,237.25 

二、营业成本 47,261,9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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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业利润 31,707,408.03 

四、利润总额 32,625,272.29 

五、净利润 28,039,946.11 

六、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27,269,114.79 

2）2017 年收入预估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2017 年 1-11 月 
2017 年 12 月

（预估） 

2017 年全年（预

估） 

IDC运营维护 49,244,611.63 4,853,916.27  54,098,527.90  

软件及系统集成 30,033,976.00 388,962.26 30,422,938.26 

IDC增值服务 10,934,649.62 372,416.17 11,307,065.79  

合计 90,213,237.25 5,615,294.70 95,828,531.95  

目前，上海共创已签订的合同在 12 月份能预估的收入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合同名称 
 2017 年 12 月预估

收入  

1 有孚 IDC机房基础运维服务合作合同        1,981.13  

2 dell设备服务合同       24,826.22  

3 IDC机房服务合同(桂箐)       37,735.85  

4 金桥 IDC机房服务合同(金桥)       35,377.36  

5 全华 IDC机房服务合同(全华)       62,893.08  

6 万国数据 IDC机房服务合同（万国)       99,056.60  

7 蕴川 IDC机房服务合同(蕴川)       73,506.29  

8 蕴川 IDC机房 2期服务合同(蕴川 2期)      103,773.58  

9 蕴川 IDC机房三期服务合同      103,773.58  

10 蕴川 IDC机房四期服务合同      103,773.58  

11 维护服务框架协议      168,364.78  

12 客户呼入受理服务合同       12,452.83  

13 2017 年信网公司 WIFI技术维护合同       24,545.45  

14 2017 年上海电信信网部宝山运营区数据服务合同      195,000.00  

15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信息网络部)授权代理合同       24,893.15  

16 2017 年信息网络部基础数据产品客户服务外包合同      203,483.02  

17 2017 年信息网络部新兴产品客户服务外包合同      320,018.87  

18 2017 光网用户装维支撑业务外包服务技术服务合同       58,280.50  

19 2016 天翼视讯数据库维护支撑技术服务合同       15,723.27  

20 百灵达系列维护服务合同       11,792.45  

21 安全防护增值服务合作合同       86,94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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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信业务合作协议(车联网代理)       89,407.62  

23 中区网络设备技术服务合同       28,262.58  

24 2017 年 NOC城域网数据设备维保服务合同      447,083.33  

25 2017 年 Redware、Arbon 安全设备维保服务设备维护合同       44,166.25  

26 信息生活体验馆 2017 年维护服务外包技术服务合同        6,289.31  

27 上海电信网站安全监测平台及维护服务业务合作协议       95,547.17  

28 兴顺数据中心服务合同       68,789.31  

29 2017 年数据业务代理协议书        2,227.04  

30 扬州移动 IDC云服务项目（两年）      117,500.00  

31 黄浦政务云设备维护服务合同      111,635.22  

32 2017 年中国电信增值业务平台（上海）设备维护合同       22,012.58  

33 云安全网站检测项目采购服务合同       58,962.26  

34 2017 年数据网络运营中心基础数据业务服务外包维护合同      219,234.91  

35 2017 信网部浦西 5个物理点数据服务外包(数据中心)技术服务合同      370,457.55  

36 2017 信网部浦东 14个物理点数据服务外包(数据中心)技术服务合同    1,525,106.61  

37 2017 年上海 NOC JUNIPER E320 等设备维护合同      105,413.11  

38 2017 年上海移互部一级网关维护技术服务合同       33,273.74  

39 IDC托管服务协议          345.91  

40 上海电信 NOC通用服务器设备维护合同      112,421.38  

41 宏睿科创园区综合服务平台技术服务合同      164,339.62  

42 智韵物联云监控平台技术服务合同       71,415.09  

43 子安科技政府决策支持平台技术服务合同      153,207.55  

 合计 5,615,294.70 

《资产评估报告》预测 2017 年营业收入 10,634.78 万元，其中 IDC 运营维护业

务收入 7,259.63 万元，IDC 增值服务收入 890.22 万元，系统集成及软件开发收入

2,484.93 万元，在上述三项业务中， IDC 运营维护业务尚未达到预期要求（详见下

文分析），IDC 增值服务和系统集成及软件开发业务均高于预期数。基于已签合

同及业务开展情况估计，上海共创 2017 年 12 月预估收入 561.53 万元，故上海共

创 2017 年全年预计可实现收入 9,582.85 万元，上述预估收入尚未达到 2017 年全年

预测的 10,634.78 万元营业收入。 

3）关于 IDC 运维业务收入实现情况说明 

目前，上海共创运营维护的机柜约为 3.83 万个，2017 年 1-11 月运营维护收入

为 4,924.46 万元，2017 年度运营维护机柜的预估收入为 5,409.85 万元，则推算机柜

的全年服务单价为 1412.49 元/个，略低于原预测 1500 元/个的单价。此种情况主要

系上海共创 2017 年新增服务机柜服务周期非一个完整会计年度所致。 

上海共创 2017 年当年新增服务机柜约 5300 个，具体为：新增嘉定兴顺机房

服务合同，新增机柜 500 个，于 2017 年 1 月份开始形成收入；新增扬州移动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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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机房等 6 个位于扬州的机房服务合同，新增机柜约 2250 个，于 2017年 5月开始

形成收入；已进驻富特机房三期开展前期服务，新增机柜约 1650 个，尚未形成收

入；原服务上海电信及其关联方机房新增机柜约 900 个。 

上海共创 2017 年新增机柜未达预期的原因，主要系预测的中国移动临港机房

在 2017 年尚未投入使用（该机房机柜总量约为 20,000 个，原预计 2017 年投入使

用 5000-8000 个）。但是鉴于上海共创与上海中移已达成合作意向并签署《IDC 机

房服务合作意向书》，因此在上海中移临港机房建设完毕后，上海共创预计将可

对临港机房的机柜提供运营维护服务。 

（2）上海共创 2017 年净利润的可实现性 

《资产评估报告》预测 2017 年全年利润为 2,797.61 万元，2017 年 1-11 月，上

海共创实现净利润 2,726.9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鉴于 2017年 12 月预估收

入为 561.53 万元，基于 2017 年 1-11 月销售净利率所推算的 12 月净利润为 169.74

万元，2017 年度预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为 2,896.65 万元，可以达到原预测

净利润，故上海共创 2017 年预测的净利润具有可实现性。 

上海共创在收入未完成《资产评估报告》预测数的情况下，2017 年 1-11 月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已接近预测数的原因，主要是上海共创收入增长的结构

中，高毛利的 IDC 增值业务增长速度更加迅速（该业务 2017 年 1-11 月收入相对

2016 年全年增长 112%），使得 2017 年 1-11 月整体毛利率为 47.61%，比《资产评

估报告》2017 年预测值 44.67%较高。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上述 2017 年可实现收入与预测收入有一定差异，2017 年

当年可实现净利润预计可以达到《资产评估报告》预测数。 

 

二、 通知书 2 提到：“申请材料显示，1）收益法评估时预测机柜服务单价为

1,500 元／个，预计增加服务的机柜数量 10,000-16,000 个／年，新增收入 1,500-

2,400 万元／年。2）上海共创 2017 年度合作框架协议已达成，预计下半年收入

为 1,698.1 万元，但具体合同项目尚未确定。请你公司：1）结合最新经营状况和

在手订单情况，补充披露 2017 年上述预测的机柜服务单价和新增机柜数量的可

实现性。2）补充披露 2017 年度合作框架协议的具体合作方、合作方式，截至目

前落实的具体项目情况、产生的收入金额及占比、是否符合预期以及对上海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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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2017 年预测收入可实现性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结合最新经营状况和在手订单情况，补充披露 2017 年上述预测的机柜服

务单价和新增机柜数量的可实现性。 

目前，上海共创运营维护的机柜约为 3.83 万个，2017 年 1-11 月运营维护收入

为 4,924.46 万元，2017年度运营维护机柜的预估收入为 5,409.85 万元，则推算机柜

的全年服务单价为 1,412.49 元/个，略低于原预测 1,500 元/个的单价。此种情况主

要系上海共创 2017 年新增服务机柜服务周期非一个完整会计年度所致，实际签订

的机柜运营维护合同全年服务单价为 1,500 元/个，具体见下文分析。 

上海共创 2017 年当年新增服务机柜约 5300个，具体为：新增嘉定兴顺机房

服务合同，新增机柜 500 个，于 2017 年 1 月份开始形成收入；新增扬州移动综合

楼机房等 6 个位于扬州的机房服务合同，新增机柜约 2250 个，于 2017 年 5 月开始

形成收入；已进驻富特机房三期开展前期工作，新增机柜约 1650 个，尚未形成收

入；原服务上海电信及其关联方机房新增机柜约 900 个。 

上海共创 2017 年新增机柜未达预期的原因，主要系预测的中国移动滴水湖机

房在 2017 年尚未投入使用（该机房机柜总量约为 20,000 个，原预计 2017 年投入

使用 5000-8000 个）。但是鉴于上海共创与上海中移通信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已达成

合作意向，因此在上海中移通信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临港机房建设完毕后，上海共

创预计将可对临港机房的机柜进行运营维护服务。 

2、补充披露 2017 年度合作框架协议的具体合作方、合作方式，截至目前落

实的具体项目情况、产生的收入金额及占比、是否符合预期以及对上海共创 2017

年预测收入可实现性的影响 

上海共创与上海中移通信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签署了《2017 年系统集成项目框

架协议》，合同金额 1800 万元（扣增值税后金额为 1698.11 万元）。约定上海中

移通信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有意在 2017 年度向上海共创“集中采购的项目金额预计

为 1800 万（壹仟捌佰万），具体以实际项目核准为准”。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双方就该合同落实的具体项目情况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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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金额（元） 

上海申能燃气电厂项目

管理信息系统（MIS）

技术方案 

MIS 主机房系统建设、综合布线系统建设、网络平

台建设、信息安全平台建设、主机系统建设 
1,940,400.00 

宝山区卫生信息中心网

络通信集成项目 

服务器系统平台基本设计及搭建、主机系统存储区

域网络（SAN）架构基本设计及搭建、服务器中间

件设计及配臵、服务器应用软件平台设计及配臵 

784,000.00 

桌面云解决方案 桌面云计算架构设计及配臵 1,201,480.00 

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上述项目的收入合计为 3,925,880.00 元，占框架协议

约定金额的比例为 22%，尚未达到预期要求，因此该框架协议在 2017 年 12 月的

执行进度对上海共创 2017 年预测收入的可实现性存在一定影响，但是鉴于 2017

年预估净利润可以达到预期要求，因此该合同尚未实现部分不会对 2017 年上海共

创的预测净利润的可实现性产生影响。 

3、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1）2017 年上述预测的机柜服务单价具有可实现性，预

测的新增机柜数量未达预期；2）2017 年度合作框架协议对对上海共创 2017 年系

统集成预测收入的可实现性存在一定影响，但是鉴于 2017 年预估净利润可以达到

预期要求，因此该合同尚未实现部分不会对 2017 年上海共创的预测净利润的可实

现性存在影响。 

 

三、 通知书 7 提到：“申请材料显示，2015 年至 2017 年 1-6 月各期末，上海

共创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1,269.07 万元、1,406.87 万元及 2,554.14 万元，占

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9.73%、38.56%以及 47.33%。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上

海共创报告期的信用期政策情况，主要客户的信用期在报告期内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2）结合信用政策和收入情况，补充披露报告期应收账款规模增长的合理

性及与收入规模的匹配性。3）结合最新回款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坏账准备

计提政策等，补充披露上海共创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4）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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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上海共创应收账款前五名是否与上海共创存在关联关系，如有，披露

具体关联关系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补充披露上海共创报告期的信用期政策情况，主要客户的信用期在报告

期内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上海共创一般给予客户 6 个月以内的信用期，主要客户的信用期在报告期内

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2、结合信用政策和收入情况，补充披露报告期应收账款规模增长的合理性

及与收入规模的匹配性 

上海共创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收入及应收账款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6 月/2017 年 6 月末 2016 年度/2016 年末 2015 年度/2015 年末 

收入 
应收账 

款余额 
收入 

应收账

款余额 
收入 

应收账

款余额 

IDC运营维护  2,547.79   796.75  5,006.64  661.69  4,262.38  685.16  

IDC增值服务  592.70  387.30 516.07 85.41  495.33 17.23 

软件及系统集成 1,272.77 1,444.30 1,987.95 710.23 661.43  596.31  

合计  4,413.26  2,628.36  7,510.66 1,457.33  5,419.14 1,298.70  

IDC运营维护业务：针对公司与客户签订的相关合同约定服务期间的机房维

护项目，期间内总体服务的工作量基本接近，根据已提供的服务期间占合同约定

的总服务期间比例作为劳务进度的确认原则。合同明确约定服务成果需经客户验

收确认的，根据取得的客户验收单据确认收入。报告期内该业务的应收账款余额

规模较为均衡，且随着收入的增长而稳定增长。根据信用期政策，大部分的应收

账款尚在信用期内。 

IDC增值服务业务：该业务与 IDC运维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类似。2017 年，

上海共创加大 IDC增值服务的推广力度，截至 2017 年 6 月末的增值服务收入

592.70 万元，已超过 2015 年或 2016 年全年收入。由于运营商及主要客户计划安排

及预算安排等原因，导致 6 月末的应收账款余额较期初增加 301.89 万元，增长幅

度较大。根据信用期政策，相应的应收账款尚在信用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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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及系统集成业务：软件收入在软件产品交付给客户并根据合同要求完成

验收时，按销售商品收入确认原则确认收入。系统集成收入在合同约定标的交付

客户并根据合同要求完成验收且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时确认收入。2017 年，上

海共创的软件及系统集成业务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除承接上海中移、上海新畅电

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上海理想等老客户的软件及系统集成项目之外，还拓展了

上海鸿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新客户的项目。上海共创在 2017 年上半年确认软件

及系统集成收入 1,272.77 万元，较期初增加应收账款余额 734.07 万元，增加的主

要原因是该类业务的实施周期及收入确认相对较晚且运营商及主要客户计划安排

及预算安排等原因。根据信用期政策，大部分的应收账款尚在信用期内。 

综上，上海共创报告期应收账款规模具有与收入规模的匹配性，增长较为合

理。 

3、结合最新回款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等，补充披露

上海共创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1）上海共创 2017年 6月底应收账款余额截至 2017年 12月 13日的回款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应收账款余额 回款金额 回款比例 

IDC运营维护 796.75  712.02  89.36% 

IDC增值服务 387.30  369.93  95.51% 

软件及系统集成 1,444.30  1,072.98  74.29% 

合计 2,628.36  2,154.93 81.99% 

上海共创的 IDC运营维护和 IDC增值服务的回款比例较高，达到了 89.36%和

95.51%。软件及系统集成业务的回款比例为 74.29%。 

（2）上海共创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及同行业对比 

1）上海共创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如下： 

A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期末余额达到 100万元（含 100万

元）以上的应收款项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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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

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发生了减值，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

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重大经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再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B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债务人信用情况恶化或已知可收回性存在不确定性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C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应收款项（包括单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应收款项）

以及未单独测试的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按以下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 

组合类型 确定组合的依据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状态 账龄分析法 

押金、保证金组合 押金、保证金 不计提 

备用金及职工借款 公司职工 不计提 

对账龄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半年以内 2.00 

半年-1 年 5.00 

1-2 年 20.00 

2-3 年 50.00 

3 年以上 100.00 

2）可比公司的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 

上海共创和同行业公司应收款项账龄组合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比较如下： 

公司名称 半年以内 半年-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4-5 年 5 年以上 

光环新网 3% 10% 30% 50% 80% 100% 

网宿科技 3% 10% 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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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博士 5% 10% 20% 30% 30% 35% 

数据港 0 10% 30% 80% 100% 

天玑科技 0（90 天内） 5%（90 天-1 年） 10% 20% 50% 100% 

上海共创 2% 5% 20% 50% 100% 

由上可知，上海共创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重大差

异。 

3）上海共创报告期内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情况 

报告期内，上海共创应收账款分类及坏账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17-06-30 

金额 坏账准备 净额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其中：账龄组合 2,627.84 73.70 2,554.14 

组合小计 2,627.84 73.70 2,554.14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0.52 0.52 0.00 

合计 2,628.36 74.22 2,554.14 

类别 
2016-12-31 

金额 坏账准备 净额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其中：账龄组合 1,456.83 49.96 1,406.87 

组合小计 1,456.83 49.96 1,406.87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0.50 0.50 0.00 

合计 1,457.33 50.46 1,406.87 

账龄 
2015-12-31 

金额 坏账准备 净额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其中：账龄组合 1,298.20 29.13 1,269.07 

组合小计 1,298.20 29.13 1,269.07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0.50 0.50 0.00 

合计 1,298.70 29.63 1,26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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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2017-06-30 

金额 坏账准备 净额 

半年以内 2,507.20 50.14 2,457.06 

半年至 1年 3.83 0.19 3.64 

1 至 2 年 116.81 23.36 93.45 

合计 2,627.84 73.70 2,554.14 

账龄 
2016-12-31 

金额 坏账准备 净额 

半年以内 1,339.99 26.80 1,313.19 

半年至 1年 1.37 0.07 1.30 

1 至 2 年 115.46 23.09 92.37 

合计 1,456.83 49.96 1,406.87 

账龄 
2015-12-31 

金额 坏账准备 净额 

半年以内 1,192.56 23.85 1,168.71 

半年至 1年 105.65 5.28 100.36 

合计 1,298.20 29.13 1,269.07 

由上表可见，上海共创的应收账款的账龄主要集中在半年以内，这部分信用

风险较低，通常能在半年内回款，予以计提 2%的坏账准备。半年到 1 年的应收账

款较少，按照行业通常的 5%计提坏账准备。账龄在 1-2 年的应收账款金额不大，

按照 20%计提坏账准备。 

综上，上海共创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充分合理。 

4、补充披露报告期末上海共创应收账款前五名是否与上海共创存在关联关

系，如有，披露具体关联关系情况 

按欠款方归集的应收账款 2016 年末及 2017 年 6 月末余额前五名情况 

2017 年 6 月末，上海共创应收账款前五名单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期

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合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

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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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773.92 29.44 15.52 

上海鸿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91.32 14.89 7.83 

上海新畅电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46.26 13.17 6.93 

上海理想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04.58 11.59 6.09 

上海中移通信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246.66 9.38 4.93 

合  计 2,062.73 78.48 41.30 

2016 年末，上海共创应收账款前五名单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应收账款期

末余额 

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合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期

末余额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576.66 39.57 11.53 

上海中移通信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545.53 37.43 10.91 

上海理想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71.55 11.77 3.43 

中通服网优技术有限公司 115.44 7.92 23.09 

上海智汇科技有限公司 29.27 2.01 0.59 

合  计 1,438.45 98.70 49.55 

我们通过查询客户信息，走访重要客户，访谈上海共创的股东、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查阅其报告期内的银行流水、个人征信报告，并获取上述人员

的承诺函等方式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 

报告期末上海共创应收账款前五名与上海共创不存在关联关系。 

5、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1）上海共创报告期内的信用期为 6 个月，主要客户的信

用期在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2）上海共创报告期内应收账款规模增长合

理，与收入规模增长相匹配；3）上海共创应收账款已充分计提坏账准备计提；

4）上海共创与报告期末应收账款前五名的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 通知书 8 提到：“申请材料显示，周才华、李海霞、徐征英承诺，上海

共创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净利润不低于 2,800 万元、

3,600 万元、4,600 万元。请你公司：1）结合最新经营情况，补充披露 2017 年度业

绩承诺的可实现性。2）补充披露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7 年完成，业绩承诺及补

偿有无顺延或调整安排，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请

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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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结合最新经营情况，补充披露 2017 年度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 

详情请参见本反馈意见回复第 1 题的回复内容。 

2、补充披露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7 年完成，业绩承诺及补偿有无顺延或调

整安排，相关安排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7 年完成，业绩承诺及补偿无

顺延或调整安排。但本次交易的相关安排已经考虑到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权益。根据本次交易《资产购买协议》第三条规定，损益归属期间上海共创不得

实施利润分配，损益归属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甲方（即上市公司）享有；第

五条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前上海共创不得进行利润分配，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

共创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的上海共创股东（即上市

公司）享有。所以，无论本次交易是否能在 2017 年完成，交易完成后，上海共创

的留存利润均属于上市公司的全体股东，。截至 2016 年底上海共创未分配利润为

1,332.61 万元，如果上海共创完成 2017 年承诺利润，则 2017 年末上海共创未分配

利润将超过 4000 万元，该未分配利润将全部归上市公司所有。该措施有利于保护

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上海共创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资产质量良

好，本次重组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增厚

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3、核查意见 

经核查，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7 年完成，业绩承诺及补偿将不做顺延或调整

安排，上海共创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归上市公司享有的协议安排及本次交易对方不

进行利润分配的措施提供了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不受本次交易时间进程影响

的保护措施。且本次交易将增厚上市公司每股收益，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Ｏ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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